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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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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說明： 

項次 作業項目與作業說明 
作業時

程 
法規或表單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依各教學單位的課程規劃科目總表開設課程。 
 
 
彙整各系共同科目及需使用特殊場地的課程。例如：電腦、體育、

實驗課程、軍訓、通識課程。 
 
 
各系排課小組依排課作業原則及配課原則完成教師授課分配表。 
 
 
 
各系將教師授課分配表送課務組進行排課。 
 
 
 
課務組將排定課表送各系複查。 
 
 
 
課務組於網路上公佈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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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相關表單紀錄： 

表單紀錄名稱 編碼 附件號 
資料保存 

期限 單位 

課程科目總表 A-002-32003-1 附件 A 永久 課務組 

排課原則 A-002-32003-2 附件 B 永久 課務組 

教師授課分配表 A-002-32003-3 附件 C 五年 課務組 

課表 A-002-32003-4 附件 D 五年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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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A-002-32003-1 

美和科技大學 107 入學年度  企業管理系  四年制日間部課程總表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下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上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下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上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下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上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下學期科目 

(學分/時數)

校定

必修 

歷代文學選

讀 I(2/2) 

歷代文學選讀

II(2/2) 

藝術欣賞

(2/2) 

健康促進 
(2/2) 

    

英文 I(2/2) 英文 II(2/2)       

@資訊技能

應用

(2/2) 

博雅課程自然

與生命科學領

域(2/2) 

博雅課程社會

科學領域

(2/2) 

博雅課程人

文藝術領域

(2/2) 

    

體育 I(2/2) 體育 II(2/2)       

服務學習

I(1/1) 

服務學習

II(1/1) 

服務學習

III(0/1) 

服務學習

IV(0/1) 
    

26/28 小計:9/9 小計:9/9 小計:4/5 小計:4/5     

院核心必修 

基礎財務 I2/2、管理學Ｉ2/2、@多媒體網頁設計 2/2、創意行銷 2/2、@電子書 2/2、創新與創業管理 3/3、 

創意商品設計 3/3、展示設計與實務 3/3、行銷管理 3/3、商業企劃實務 3/3、@多媒體實務 3/3、@雲端應用實

務 3/3 

31/31 小計:7/7 小計:8/8 小計:5/5 小計:5/5 小計:2/2 小計:4/4 小計:0/0 小計:0/0 

專業必修 
基礎財務 II2/2、管理學 II2/2、實務專題 I3/3、@電子商務 3/3、%企業實習 4/4、職場倫理 2/2、成本與管理

會計 2/2、廣告創意與管理 2/2、人力資源管理 2/2、實務專題 II3/3、財務管理 3/3、網路行銷 2/2 

30/30 小計:6/6 小計:5/5 小計:5/5 小計:4/4 小計:3/3 小計:3/3 小計:4/4 小計:0/0 

專業選修 

勞資關係 2/2、公共關係與人際溝通 2/2、@商業套裝軟體 2/2、顧客關係管理 2/2、生產與作業管理 3/3、 

統計學 2/2、商業英文 2/2、職業安全與衛生 2/2、行銷管理實務 2/2、市場調查 2/2、@網路商店經營 2/2、 

金融市場常識及職業道德 3/3、創新產品開發 2/2、行銷企劃 2/2、消費者行為 2/2、銷售技巧與實務 2/2 

@管理資訊系統 3/3、供應鏈管理 2/2、網路金流管理 2/2、網路創業實務 3/3、財務管理個案分析 2/2、 

@財務資訊系統 2/2、投資學 3/3、證券投資分析 3/3、貨幣銀行學 3/3、保險學 2/2、財務報表分析 2/2、 

國際金融市場分析 2/2、中小企業經營實務 2/2、照護機構經營管理 2/2、社會型企業 2/2、健康產業概論 2/2、

產業服務學習 2/2、組織行為 2/2、專案管理 3/3、@決策應用系統 2/2、門市服務與管理 2/2、國際禮儀 2/2、

基礎認證輔導 2/2、策略管理 2/2、職場禮儀與服務 2/2、@企業應用軟體 2/2、經濟學 2/2、企業概論 2/2 

%職場實習(I)-職場技能 3/3、%職場實習(I)-職場倫理 3/3、%職場實習(I)-職涯發展 3/3 

%職場實習(II)-職場技能 3/3、%職場實習(II)-職場倫理 3/3、%職場實習(II)-職涯發展 3/3 

典範學習 I 2/2 典範學習 II 2/2 典範學習 III 2/2 典範學習 IV 2/2 

28/28 小計:0/0 小計:0/0 小計:2/2 小計 2/2 小計:4/4 小計:2/2 小計:9/9 小計:9/9

跨系選修 同學可至外系修習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學分，皆承認為跨系選修學分至多 13 學分。 

13/13 小計:0/0 小計:0/0 小計:3/3 小計:2/2 小計:4/4 小計:4/4 小計:0/0 小計:0/0

合計 22/22 22/22 19/20 17/18 13/13 13/13 13/13 9/9 



備註 

1. 最低畢業學分數：128學分，必修87分(含校訂必修20學分，博雅涵養課程6學分，院核心能力31學分，系專業必修30

學分、選修41學分(含專業選修學分28學分，跨系選修學分13學分，進階體育課程列入跨系選修學分至多採計4學分，

唯博雅涵養桯不得採計為跨系選修學分，計畫課程得視為專業選修學分)。 
2. 博雅涵養課程依通識教育中心規定辦理：博雅課程須依本表規劃時段與領域修課，至少須修滿6學分方可畢業。 
3. 校定畢業門檻： 

(1) 專業化－完成能展示實務能力之專題成果。 

(2) 全人化－完成服務與學習時數。 

(3) 國際化－日間部四技英文畢業門檻自106學年度起，改由各院系依特色自行訂定。 
4. 畢業門檻: 

(1) 需獲得二張經營管理學院相關之專業證照。 
(2) 英文門檻，需經系上所規定「商業英文100句」測試合格。 

5. 其他注意事項： 

(1) 每學期修業學分數上下限規定：上限25學分，下限9學分。(學分抵免後仍應依本規定辦理) 
(2) 科目有@符號者,表示須收取電腦實習費課程；科目有%符號者表示校外實習課程，表示為網路教學課程。 

6. 如欲參加預備軍官考選者，需選修4個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以符合報考資格。 

7. 修讀進階外語課程需先修完初級相關外語課程或檢附具備同等級語言能力之相關證明。 

8. 企業實習須於暑假依企管系校外實習辦法規定至業界實習至少320小時。 

9. 職場實習 I,II 為獨立開課無擋修問題。 

10. 入學學生須在本院「創新與創業管理」跨領域學分學程、或「電子商務」跨領域學分學程中擇一修習，完成修課課

程後，經系辦審核通過，由學院統一向教務處申請發給成績及學分證明書。 

11. 「典範學習」課程，每學期僅能擇一選讀，於畢業前不能重複修讀已及格之同一門「典範學習」課程。 

12. 經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課程規劃會議通過(106.12.7) 

13. 經本校106學年度第1次校課規會議(106.12.28)通過及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107.01.11)通過並實

施、經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會議修改通過(107.3.26)、經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規劃會議修改

(107.5.3)、經營管理學院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院課程規劃會議通過(107.5.4)、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臨時校級

課規會議通過(107.5.31)、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107.6.28) 

 



附件B                                                   A-002-32003-2 

美和科技大學排課原則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三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臨時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九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九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12 月 18 日校長核定 

民國一○三年十一月七日一○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年 11 月 10 日校長核定 

民國一○七年一月五日一○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六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年 02 月 05 日校長核定 

民國一○七年三月二日一○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年 03 月 20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益及效果，且使排課業務公平、公開、符合人性化

與配合教師研究需求，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任課科目原則，以專才、專用、專精為原則。 

第三條   專任教師依「美和科技大學教師兼代課實施要點」規定先行排定授課

鐘點，各教學單位如有剩餘之節數，再依需要聘請兼任教師任教；惟

實習課程不得聘請兼任教師任教。 

第四條    各所系科專業科目及通識科目排課之相關資料，應於每學期第六週

前，由各所系科主任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提送課務組作為排課依據。 

第五條   排課先後次序原則如下： 

一、 需要合班上課之科目。 

二、 受場地限制科目：體育(同一時段不超過六個班級以上)，實作、

實驗室課程(護理、美容、烹飪、化學、生理學、電腦......)。 

三、 網路教學之科目。 

四、 跨系或跨班級開課之科目。 

五、 與學校簽約之進修教師(盡量依登記時段排課)。 

六、 軍訓：教官兼學生輔導業務，同一時段不超過二個班級為原則。 

七、 有特殊需求之教師(策略聯盟校外授課、產學計畫研究、實務增

能......)。 

第六條   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排課人性化，除了合班課程及受場地限制之實作、

實驗室課程外，教師不得連續授課四節(含)以上，但進修部授課教

師、兼任老師可視排課及教室使用需要連續四節上課。教師單日授課

時數(含進修部或進修學院)最多 6小時，達 7小時以上(含)者，課務

組將拆成二天排課；研究所課程則視其教材內容及選課學生需求妥適

安排。 

第七條   為配合教室使用，同一班同一門課不得連續上課達三小時為原則，必

要時，教務處得將三學分課程分成二或三不同時段排課。 

第八條   專任教師排課需求，以每週至多一天不排課(日、夜同時)為原則，教

務處得於其他四天（週一至週五）視教室調度需要安排授課時間，學

校簽約之進修教師依合約可每週二天不排課，當天要求不能排課的老

師不得超出該系老師的 30%。 

第九條   課表排定流程如下： 

一、 通識教育中心及各系科主任依排課作業期限排定開課科目內容



(含科目名稱、必選修、學分數、時數、書單)及任課教師，送交

至課務組排定課表。 

二、 課務組排定課表送至各系科主任複審，如因特殊情況需特別考慮

時，系主任可依班級及授課相關需求建議適當調整課表，由所屬

學院院長核准後，再交由課務組參考調整。 

三、 公告課表及教師個人授課時間表。 

第十條   固定課表排定規則如下： 

一、 星期五上午行政會議，參與會議主管不排課。 

二、 星期四下午學務時間，(班會、週會、社團)全校不排課。 

三、 大學部通識博雅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一上午、星期五下午。 

(二)進修部－星期三上午、星期三晚上、星期六上午。 

(三)進修學院－星期六、星期日上午。 

四、 大學部進階體育、軍訓選修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三下午。 

(二)進修部－星期三晚上。 

五、 大學部健康促進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一下午 6.7 節。 

(二)進修部－星期四晚上 12.13 節。 

六、 大學部日間第二外語選修課程安排星期二下午。 

第十一條 課表公布後，除非有誤或特殊原因，不得要求更改或私下調課，如需

更動，須以書面簽請核准後方可更動。日間部經該所系科主任、所屬

學院院長、教務長同意；進修部經該所系科主任、所屬學院院長、進

修部主任、教務長同意。進修學院經該所系科主任、所屬學院院長、

進修學院校務主任同意。 

第十二條 間部排課避免星期五整日不排課，且避免排課過於集中，以減輕學生

於週一至週四之課業負擔。 

第十三條  單位對於其所管理之教室，應優先支援校、院定課程使用，各系所設

定課程之選課人數，應以所排定教室容量為限。 

第十四條  本原則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C                                                                                      A-002-32003-3 

教師授課分配表 

上課人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是 否 班級

學分 時數 科目（與科目表同）
系（

科）
學期 班級 修別

是否併班

代碼 教師姓名 級別

排課需求 不排課
使用何種專業

教室或場地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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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A-002-32003-4 

網路公布課表 

 

 


